
B045

■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016

、

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

、深康佳

B

公告编号：

2019-46

债券代码

:114418

、

114423

债券简称

:19

康佳

01

、

19

康佳

02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2日-2019年5月13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

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

前一日）下午3:00至2019年5月13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28号康佳研发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刘凤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0人，代表股份868,422,6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06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693,201,0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78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175,221,5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768％。

2、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77,681,359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21.89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69,446,151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20.88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8,235,208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1.015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9人，代表股份344,675,6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31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69,454,1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03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份175,221,5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768％。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4人、监事1人、高级管理人员2人，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339,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1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1％；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92,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02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122％；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85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339,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1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1％；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92,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02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122％；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85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会计师审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339,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1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481％；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92,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029％；反对18,654,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122％；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85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341,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22％；反对18,652,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478％；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1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94,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035％；反对18,652,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115％；弃权4,428,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85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357,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440％；反对18,922,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789％；弃权4,142,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77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610,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3082％；反对18,922,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898％；弃权4,142,9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02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9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5,290,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363％；反对18,977,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853％；弃权4,154,2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4784％。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543,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2888％；反对18,977,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5059％；弃权4,154,2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2053％。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344,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122％；反对24,121,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7776％；弃权9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102％。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597,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241％；反对24,121,0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9982％；弃权9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777％。

8、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其中：

（1）审议并通过了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89,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8959％；反对23,555,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8341％；弃权9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7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89,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959％；反对23,55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8341％；弃权9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700％％。

（2）审议并通过了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7,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23％；反对24,604,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1384％；弃权58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7,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23％；反对24,604,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384％；弃权58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93％。

（3）审议并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341,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3％；弃权8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539％。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341,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3％；弃权87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539％。

（4）审议并通过了发行数量。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479,9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23％；弃权7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3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479,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23％；弃权73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38％。

（5）审议并通过了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652,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1523％；弃权5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38％。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58,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839％；反对24,652,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523％；弃权5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638％。

（6）审议并通过了限售期。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7,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23％；反对24,493,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62％；弃权6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01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7,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23％；反对24,493,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62％；弃权69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016％。

（7）审议并通过了上市地点。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287,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9244％；反对23,558,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8349％；弃权8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40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287,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244％；反对23,558,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8349％；弃权8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407％。

（8）审议并通过了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560,9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0036％；反对23,387,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7853％；弃权7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11％。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560,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036％；反对23,387,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7853％；弃权7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11％。

（9）审议并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531,3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51％；反对23,406,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7909％；弃权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4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531,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951％；反对23,406,7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7909％；弃权73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140％。

（10）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

该子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20,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599％；反对24,472,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01％；弃权4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0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20,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599％；反对24,472,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1001％；弃权48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19,9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06％；反对24,904,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4％；弃权1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40％。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19,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06％；反对24,904,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4％；弃权1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44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65,9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440％；反对22,415,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5034％；弃权2,5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52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65,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440％；反对22,41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5034％；弃权2,59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526％。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说明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676,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504％；反对21,990,0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2％；弃权2,7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3174％。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929,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204％；反对21,990,0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3799％；弃权2,7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997％。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176,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80％；反对22,279,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5655％；弃权1,9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0,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26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429,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654％；反对22,279,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4639％；弃权1,9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5707％。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865,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873％；反对20,703,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3840％；弃权2,8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3286％。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1,554,9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8752％；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11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654％；反对20,703,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0066％；弃权2,85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828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0,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00％；反对22,581,4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5515％；弃权2,6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58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652,0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8579％；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1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48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6900％；反对22,581,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5515％；弃权2,6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585％。

15、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意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4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70％；反对22,346,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4832％；弃权2,6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79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642,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370％；反对22,346,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4832％；弃权2,68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797％。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64,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726％；反对22,230,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4497％；弃权2,6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777％。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73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97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64,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726％；反对22,230,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4497％；弃权2,6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9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777％。

1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56,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7703％；反对22,390,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6.4962％；弃权2,5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7335％。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820,9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8.9530％；反对1,860,382股，占出席会议外

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4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9,756,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703％；反对22,390,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6.4962％；弃权2,52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7,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7335％。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广东兴达鸿业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899,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61％；反对19,711,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8％；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42％。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52,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50％；反对19,711,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7188％；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962％。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康佳环嘉（大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899,0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61％；反对19,711,1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8％；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42％。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52,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50％；反对19,711,1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7188％；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962％。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金凤凰纳米微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882,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41％；反对19,708,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5％；弃权4,831,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64％。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35,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02％；反对19,708,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7181％；弃权4,831,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4017％。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江西新凤微晶玉石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882,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41％；反对19,708,8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5％；弃权4,831,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64％。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35,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02％；反对19,708,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7181％；弃权4,831,4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4017％。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3,901,7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1764％；反对19,708,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2695％；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42％。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154,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8858％；反对19,708,4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7180％；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962％。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杰伦特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844,667,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2645％；反对18,943,0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2.1813％；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5542％。

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适用有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

同意175,996,377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99.0517％；反对300,4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

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1％；弃权1,384,5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0股），占出席会议外资股股

东所持股份的0.7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0,920,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079％；反对18,943,0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5.4959％；弃权4,812,3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39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翁春娴、张义雄；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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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3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82号)核准，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万股，并于2017年5月1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438,797,049股,其中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为6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78,797,04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共涉及10名股东（以下合称“限售股份持有人” ）合计持有的17,

300,000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前述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生配股、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股本数量未

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10名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承诺方 在本公司担任职务 承诺内容

唐梓长 董事/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345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杨力 高管（已离任）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34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张华鸣 董事/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32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唐亚东 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35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罗小川 董事/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65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周斌 董事/子公司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17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刘静 子公司副总经理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6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许峥 高管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1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3）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姚利国 不适用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4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唐旭东 子公司总经理助理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30万

股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10名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秦安股份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的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规则的规定，相关股东做出的

承诺得到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保荐机构对秦安股份本次申请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7,300,000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17日。

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单

位：股）

1 唐梓长 3,450,000 0.7862% 3,450,000 -

2 杨力 3,400,000 0.7748% 3,400,000 -

3 张华鸣 3,200,000 0.7293% 3,200,000 -

4 唐亚东 3,500,000 0.7976% 3,500,000 -

5 罗小川 650,000 0.1481% 650,000 -

6 周斌 1,700,000 0.3874% 1,700,000 -

7 刘静 600,000 0.1367% 600,000 -

8 许峥 100,000 0.0228% 100,000 -

9 姚利国 400,000 0.0912% 400,000 -

10 唐旭东 300,000 0.0684% 300,000 -

合计 17,300,000 3.9426% 17,300,000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境内非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 -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7,300,000 -17,300,000 -

3、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287,998,169 - 287,998,169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05,298,169 -17,300,000 287,998,169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33,498,880 17,300,000 150,798,88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3,498,880 17,300,000 150,798,880

股份总额 438,797,049 - 438,797,049

八、上网公告附件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秦安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5�月 14�日

证券代码：

603882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

2019-030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3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10号金域检验大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3日

至2019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

7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18

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及2019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2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会议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并于2019年4月26日在指定媒体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82 金域医学 2019/5/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参会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代理人参会持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

东账户卡和出席会议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邮件等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第1、2�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

件或扫描件。

4、现场登记时间：2019�年5月31日15：00至17：00。

5、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广州市国际生物岛螺旋三路10号金域检验大楼 董事会办公室收（邮编：

510000）

6、 登记邮箱：sid@kingmed.com.cn

7、 登记传真：020-28078333

8、联系电话：020-29196326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4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18年度薪酬

及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1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12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466

证券简称：风语筑公告编号：

2019－036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暨上市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解锁股票数量:� 1,119,300股

●本次解锁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19年5月17日

一、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

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

意见。

2018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 的议案》、《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018年1月31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名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018年2月1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确定股权激励权益授予日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018年3月26日， 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并于2018年3月30日披露了公告。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对象人数为311人、授予价格26.97元、授予数量为 1,975,500股。

2018年4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5月3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

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8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每10股转增10股。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为291,

951,000�股。

2019年4月1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关于调

整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购价格及数量的议案》，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

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将本次激励计划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13.085元/股

或13.01元/股，回购数量为 200,000股。 若上述回购注销行为在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前完成，回购

价格为13.085元/股；若上述回购注销行为在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完成，回购价格为13.01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91名，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19,300股，占

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91,951,000股的0.3834%。

二、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达成的情况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达成，具体情况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

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其他情

形；

（7）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以2017年净利润值为基数，2018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含本数）。

以2017年净利润166,156,780.31元为基数，

公司2018�年经审计并剔除股权激励支付管理

费用净利润为229,940,779.04元， 较2017年

的增长率为38.39%，高于15%，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除2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外，2018年授予限制

性股票第一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共291名，均达到100%解除限售要求，可

解除限售股份共计1,119,300股。

三、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在解锁条件达成后，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不超过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0%。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291名，可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19,30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291,951,000股的0.3834%。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性

股票比例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 茹建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

50,000 15,000 30%

2 张树玉 副总经理 40,000 12,000 3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90,000 27,000 3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3,641,000 1,092,300 30%

合 计 3,731,000 1,119,300 3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2019年5月17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1,119,300股

（三）董事、监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须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数 变动后股本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3,951,000 -1,119,300 202,831,7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8,000,000 1,119,300 89,119,300

总计 291,951,000 0 291,951,000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锦天城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其解除限售条件业已成

就，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

次解锁事项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相关规定统一办理有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上海风语筑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4日


